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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农业农村局

新农字〔2024〕12号 签发人：王庆军

办理结果：A

对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225号建议的答复

王政仁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对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指导监管”的建

议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

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7 号）部署，我市 2019 年基本完成股

份合作制改革，全市 3635 个村（社区）成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（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或经济合作社），完成产权制度改革阶

段性任务。您在第 225 号提案中提出的“指导、监管不到位”和

“尽快明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主管单位、加强对股份经济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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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的监督管理”的问题和建议，正是我们巩固提升产权制度改革

成果要解决的问题。

为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行为。2022 年全国人大常委

会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为初次审议的法律案。2023 年 12 月

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（草案二次审议稿）》

进行了二次审议，今年 6 月份将进行第三次审议，审议通过后予

以出台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（草案）中明确了村股份经济合作

社的主管和监督主体，草案提出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管理、运行监

督指导”，“乡级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管理”，同时要求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

措施，加强基层队伍建设，建立健全集体财产监督管理服务体

系”。同时草案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财产管理

和审计监督，草案提出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和乡级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根据情况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开展定期审计，专项审计。审计办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
制定”。

我市正在卫辉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账务分离改

革试点，目前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，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在试点

工作中得到解决和落实。一是明确了管理主体，建立了监管体系。

县级成立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县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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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督管理的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和检查。乡(镇)

成立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督管理委员会,负责对所辖区域内的农

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工作的领导和实施，同时设立农村集体“三

资”监管中心，依法开展农村集体“三资”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
二是实行农村集体“三资”乡(镇)监管制度，建立健全村财监管

的制度和流程，加强了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日常监督管理。三

是健全了监督检查机制。明确了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农业农村、

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管职责，形成了群众日常监督、会计报账监

督、纪检监察机关定期或不定期巡查、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业务

督导检查、乡镇内部审计的监管制度。试点于 2024 年底完成，

我市将适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，在全市范围内彻底解决无管

理主体和监管主体缺位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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